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件
甘政发 〔２０２０〕５７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省政府各部门:

现将 «甘肃省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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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

根据国务院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部署要求,结

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策部

署,在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同时,通过划转部分国有资本

充实社保基金,弥补因实施视同缴费年限政策形成的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使全体人民共享国有企业发展成果,

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代际公平,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养老

保险制度.

二、划转范围、对象、比例和承接主体

(一)划转范围.将全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

机构纳入划转范围.公益类企业、文化企业、政策性和开发性金

融机构以及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大中型企业的划型标准,按照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

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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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金融机构的划型标准,按照 «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

定»执行.

(二)划转对象.省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直接持有的企

业集团股权;各市 (州)、县 (市、区)(以下统称市县)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机构直接持有的企业集团股权.

本方案所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是指代表政府履行出资

人职责的部门 (机构)以及负责监督管理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

营性国有资产的部门 (机构).

(三)划转比例.划转比例统一为纳入划转范围企业国有股

权的１０％.今后,结合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可持续发展要

求,若需进一步划转,再做研究.

划转对象涉及多个国有股东的,须分别划转各国有股东所持

国有股权的１０％,并由第一大股东牵头实施.国有股东持股比

例相同的,由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国有股东牵头实施划转.

(四)承接主体.省、市、县应划转的国有股权统一划转至

省财政厅,省政府授权省财政厅履行划入股权的出资人职责.省

财政厅委托１户省级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以下简称 “管理公

司”)对划入的股权进行专户管理,不计入企业法人财产,隔离

运营管理风险.管理公司接受省财政厅、省政府国资委考核和监

督,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省以下不再设承接主体.承接主体

的相关管理费用,由省财政厅会同省人社厅、省政府国资委等有

关部门上报省政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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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划转程序

(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提出拟划转股权建议,财

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单位)审核确认.其中,省属企业由省级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提出本机构所监管企业拟划转股权的

建议方案,省财政厅会同省人社厅、省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审核确认;市县所属企业由市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提出

本机构所监管企业拟划转股权的建议方案,市县财政、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进行审核并报同级人民政

府同意后,联合上报省财政厅,由省财政厅会同省人社厅、省级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确认.

(二)省属企业国有股权划转方案经审核确认后,省财政厅

会同省人社厅、省政府国资委向省属企业下达国有股权划转通

知,并抄送管理公司.省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具体办理国有

股权的划出手续,承接主体具体办理国有股权的划入手续,并对

划入的国有股权设立专门账户管理.省属企业具体办理国有产权

以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市县所属企业国有股权划转工作比照省属企业办理.

(三)划转对象涉及多个国有股东的,由第一大股东的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国有股东身份和应划转股权进行初审,

征求其他国有股东意见后,提交同级财政部门确认.

(四)涉及划转上市公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司国有股权的,应同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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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转通知,在国有股划转通知中明确划转对象的证券代码、划转

数量、是否限售、联系方式等具体信息,由承接主体会同上市公

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将应转持的国有股权变更登记到承接

主体.

(五)国有股权划转至承接主体后,相关企业应及时进行账

务调整,并按规定做好国有资产产权变动登记工作.国有股权划

出方应当就划转事项通知本企业债权人.涉及上市公司股份权益

变动的,相关企业需按照证券监管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六)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向同级财政部门提供年度

划转任务执行情况,财政部门逐级汇总后,由省财政厅会同省人

社厅、省政府国资委上报省政府.

四、承接管理

(一)入账处理.对于划转的国有股权,承接主体应按照被

划转企业划转基准日的账面值入账.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产生的

股权分红由承接主体持有,并委托管理公司专户管理,国家划转

国有资本运作管理办法出台前,由省财政厅、省政府国资委与管

理公司和开户银行共管账户,对划转国有资本产生的现金收益进

行监管.

(二)资本管理.省财政厅作为财务投资者,享有所划入国

有股权的收益权、处置权和知情权,不干预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管

理,一般不向企业派出董事.划转对象不改变现行国有资产管理

—５—



体制.承接主体和企业原有股东可通过协议等方式明确股东权利

的行使方式.对划入的国有股权,承接主体原则上应履行三年以

上的禁售期义务,并应承继原持股主体的其他限售义务.在禁售

期内,如划转涉及的相关企业上市,应承继原持股主体的禁售期

义务.

(三)收益管理.对划入的国有股权,承接主体的收益主要

来源于股权分红.除国家规定须保持国有特殊持股比例或要求的

企业外,省财政厅可委托管理公司进行国有资本运作获取收益.

国家划转国有资本运作管理办法出台前,管理公司可对划转国有

资本的现金收益进行投资,投资范围限定为银行存款、一级市场

购买国债和对划转企业的增资.

管理公司管理的划转股权分红和运作收益,由省人社厅提出

划转建议,省财政厅统筹考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需要适时

收缴,专项用于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不纳入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

五、实施步骤

按照分级组织、稳步推进的原则开展划转工作.２０２０年１１

月完成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摸底调查及对象确认工

作.２０２０年底前,基本完成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工作.

六、工作职责

(一)省财政厅负责研究制定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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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相关制度措施,会同省人社厅、省政府国资委审核确认拟划转

股权的建议方案,负责办理股权划入手续,督促指导管理公司对

划转国有股权进行专户管理,并对国有股权的管理运营情况实施

监督.

(二)省人社厅负责配合审核确认拟划转股权的建议方案.

(三)省政府国资委等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提出所监

管企业拟划转股权的建议方案,并配合审核确认拟划转股权的建

议方案,督促企业按规定时限办理国有股权划出手续,指导企业

修订公司章程,配合省财政厅对管理公司专户管理股权情况进行

考核监督.

(四)省市场监管局、省金融监管局和省税务局等单位各司

其职、协调配合落实好各项划转工作任务.

(五)市县财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机构参照省级主管部门职责,负责提出、审核拟划转股权

建议方案,督促划转对象完成国有股权划转工作.

(六)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审核本地区国有企业划转股权的建

议方案,并组织做好本地区国有企业的国有股权划转工作,确保

按时完成目标任务.

(七)管理公司负责按规定对划入的国有股权进行专户管理,

接受省财政厅、省政府国资委考核监督,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

值;每年６月底前,将上年度国有资本收益和分红情况分别报送

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和省政府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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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运作管理办法和收缴资金管理使用办法等,待国家

的相关规定出台后另行制定.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院,
省检察院,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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